
56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
1.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者

3.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定面積規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4. 位於前1.、2.、3.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併予以劃入。

全
國
國
土
計
畫

(1)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率達⼀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定距離內者。
(2)非農業活動人口達⼀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者。
(3)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模擬數據說明劃設標準劃設原則

 可用都市計畫⼈口發展率或都市
土地覆蓋率代表都市發展率。

 鄉村區距都市發展率80%之都計
區2公里內(含2公里)即得劃設。

都市發展率達80%

⼀定距離：2公里

位 於 都 市 計 畫 區
(都市發展率達⼀
定比例以上)周邊
相距⼀定距離內

城2-1劃分原則，參考作業手冊進行統計數據更新。

二、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議題二-3.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國土署附件P14

作業手冊城2-1劃設原則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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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刻正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專案通
盤檢討作業，擬配合前開案件調整後計
畫⼈口，如符合通案性原則者，將部份
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調整為城鄉發展第2-
1類。

本案
參考雲林縣公設專通(公展)

雲林國土計畫
參考106年區域計畫

台⻄都計區虎尾都計區⾼速公路斗南交流道特定區

褒忠都計區莿桐都計區莿桐都計區虎尾都計區

元⻑都計區二崙都計區麥寮都計區⻄螺都計區

6處5處

雲林縣公設專通目前辦理進度 (資料時間114.05)

無辦理(3處)
縣小組刻正審議(5處)
縣大會刻正審議(7處)
部小組刻正審議(10處)

二、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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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
(公頃)處數劃設條件報部版

功能分區

618.2351位於城鄉性質鄉鎮(1市5鎮)

由農4調
整為城2-

1

493.3668上述範圍外且位於都市計
畫地區（都市發展率達⼀
定比例以上）周邊相距⼀
定距離內者

38.952非農業活動人口達⼀定比
例或人口密度較⾼者

1150.54121總計

二、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由農4調整為城2-1
城鄉發展性質鄉鎮(1市5鎮)
都市發展率達⼀定比例以上周邊範圍

 本縣鄉村區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
者-1市(斗六市)、5鎮(虎尾鎮、斗南鎮、⻄螺鎮、
土庫鎮與北港鎮)，以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
為優先。

 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率達⼀定比例
(80%)以上）周邊相距⼀定距離(2km)內者，以
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為優先。

 樣態1 位於1市5鎮鄉村區

(斗六市、虎尾鎮、斗南鎮、⻄螺鎮

、土庫鎮、北港鎮)

樣態2
+所鄰都計區發展率達80%

+鄰近都計區2km內

優先
劃城
2-1



59二、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及特殊個案

 縣國審會大會提案：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與
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重疊時劃設順序議題，
同意以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為優先。

由農4調整為城2-1(無涉農村再生計畫範圍)
由農4調整為城2-1(涉農村再生計畫範圍71處)

面積(公頃)處數行政區
123.6813斗六市
220.1313虎尾鎮

20.331斗南鎮
15.562⻄螺鎮

104.536土庫鎮
23.122北港鎮
91.9911二崙鄉

27.44元⻑鄉
23.762東勢鄉
63.329莿桐鄉
46.187臺⻄鄉
10.571褒忠鄉

770.5771總 計

 前開範圍涉及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與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重疊分布狀況



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提請討論。

議題三



61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1.農1、農2界線決定方式

農業發展地區1類全
國
國
土
計
畫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符合下列
條件中之⼀，且滿⾜面積規模大於 25 公頃以上與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比例達
80%以上者；但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分區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
得劃設為本分類土地：

A.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B.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仍須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C.農業經營專區、農產專業區、集團產區。
D.養殖漁業生產區。
E.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地方農業發展需要劃設者。

農業施政
資源地區



62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1.農1、農2界線決定方式

農業發展地區1類雲
林
縣
國
土
計
畫
二
階

 農業發展地區第⼀類為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包含斗南第⼀⾄第四農業經營專區、水林甘藷生產專區，以及分布於口湖之八處
養殖漁業生產專區；農委會於虎尾鎮投資之大糧倉計畫範圍亦屬於農業發展地區
第⼀類。

 雲林縣配合有機農業政策推動有機集團栽培區，包含虎尾馬光農場、溝壩農園、
斗六台糖農園、古坑麻園農場等4處有機集團栽培區，因屬面積規模較大且獨立
完整之農業生產區塊，並已投入相關基礎工程，故亦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類。

 雲林縣國土計畫指認之中⻑期未來發展地區，則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劃設相對應之功能分區，在雲林縣中⻑期未來發展地區中，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範圍之第二期發展地區（新訂麥寮特定區、擴大虎尾都市計畫、擴大斗
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之第二期發展區）、產業園區（番溝農場、崁腳農場、
元⻑工業區）、產業儲備用地（⾼速公路與快速道路交流道周邊500公尺與250
公尺範圍）、觀光產業用地（古坑人工湖等）、農業創新產業園區（馬光、新興、
龍岩、同安農場產業園區等）等皆包含農業發展地區第⼀類之功能分區。



功能分區(公展草案)

63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1.農1、農2界線決定方式

 功能分區公展草案延續二階國土計畫，以106年
農地資源盤查資料為基礎，劃設6萬公頃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類。

 公開展覽期間⼈⺠陳情多非屬優良農⽥

農用比例認定、現地缺乏水源與灌溉系統、未經農地重劃



64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本縣公展版農1、農2面積合計約87,480公頃。
 經縣審議會討論決議，除明確農業施政資源投入地區以外，評估不符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原則，

調整農1約46,888公頃予農2，合計農1農2約86,964公頃。
報部版面積(公頃)

總計非農1農2農2農1

86,964
60,83913446,88813,817農1公

展
版
面
積
公
頃

26,64146925,702470農2

--816非農
1農2

--72,67114,293
總計

87,480

農業施政資源地區
農1調出農發
農2調出農發

報部版面積(公頃)
坵塊規模

公
展
版 總計非農1農2農2

168
(39處)

8
(103處)小於2公頃

農1
47,006126

(7處)
46,880
(39處)大於2公頃

47,02213446,888總計農1調農2

1.農1、農2界線決定方式



65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樣態⼀：未經農地重劃或非灌區範圍土地，約8,124公頃

 本縣主要灌溉水源屬川流式灌溉，由於水源供應不
穩定、水量不⾜，故多維持輪作制度之營運方式。

 因其灌溉圳路未能到達，僅能依靠天然降雨等替代
水源，欠缺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條件。

原公展階段劃設農1範圍(>2Ha者)
明確農業施政資源地區
樣態⼀範圍

公展版功能分區 報部版功能分區



66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樣態二：現區域計畫法屬⼀般農業區之土地，約12,795公頃

 麥、台、四、口四鄉鎮經濟部於⺠國88.1.28公告
嚴重地層下陷區，後於88年間由特定農業區劃設
為⼀般農業區。

原公展階段劃設農1範圍(>2Ha者)
明確農業施政資源地區
樣態二範圍

區域計畫分區圖

麥寮

台⻄

四湖

口湖

麥寮

台⻄

四湖

口湖

崙背 ⻄螺
莿桐

斗六

林內

古坑

虎尾



67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樣態三：地下水⼀級管制區、或屬淹水災害⾼潛勢地區之土地，約39,000公頃

 考量本縣⻑期以抽取地下水作為灌溉水源，致多
鄉鎮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為減緩地層下陷議題，
建請參考內政部公告之地下水⼀級管制區及易淹
水地區作為劃設之考量。

原公展階段劃設農1範圍(>2Ha者)
明確農業施政資源地區
樣態三範圍



68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樣態四：經主管機關認定產業用地周邊之土地，約2,051公頃

 現有或已納入雲林縣國土計劃或已
納入重大建設計畫之產業用地、工
業區及產業園區等周邊⼀定範圍內
之土地，或經中央或本府產業主管
機關認定產業用地周邊⼀定範圍等，
宜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2類之土
地範圍。

公展版功能分區 報部版功能分區

原公展階段劃設農1範圍(>2Ha者)
明確農業施政資源地區
樣態四範圍

褒忠產業園區 褒忠產業園區

馬光龍岩等農場



69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樣態五：國道、省道、鐵路、⾼速鐵路、快速道路、縣道沿線50公尺之土地，約1,976公頃

 國道、省道、鐵路、⾼速鐵路、快速道
路、縣道為交通要道，車流量大，人車
來往可能影響農業生產地區，即便為⾼
架之道路，亦有可能因遮蔭影響周遭作
物之生產

 參考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第劃設
作業手冊通案性省道干擾農業生產環境
因素⼀定距離(50公尺)。

145⼄(斗六聯絡
道)

延平路(縱貫公
路)

原公展階段劃設農1範圍(>2Ha者)
明確農業施政資源地區
樣態五範圍

公展版功能分區 報部版功能分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手冊⼲擾農業生產環境因素⼀定距離彙整表(摘)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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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3類
1. 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

林產業用地，條件如下：

2. 不符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範圍內空白地。
3. 屬農業主管機關提供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農業經營專區、農糧產業專區、集團產區或坡地

農業，面積2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全
國
國
土
計
畫

(1)供農業使用，且無國土保育地區第⼀類或無第二類（國土保安、水源保護必要）之山坡地宜農、牧地。
(2)可供經濟營林之林產業土地，且無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山坡地宜林地。

本
縣
國
土
計
畫

因地制宜1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因⼦僅限其他公有森林區)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重疊範圍，因本縣斗六、古坑、

林內鄉境內自⺠國94年起陸續由保安林解編，且過去國有農作地已符合實際耕作要件得協助現耕農⺠取得

承租，故為避免影響⺠眾權益，經本縣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農業利用、且經查定為宜農牧地之土地及具農業

生產事實之農牧用地者，面積規模達2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2.國1調整為農3

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因地制宜2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因⼦僅限其他公有森林區) ，面積規模小於2公頃者，得劃設為其他分區。

小於2公頃之國1併入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大於2公頃之國1調整為農3



71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劃設緣由_國1因地制宜1：大於2公頃之國1調整為農3

古坑鄉 斗六市 其他公有森林區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
森林區且權屬為公有者，
扣除國有林事業區、保
安林、林業試驗林及大
專院校實驗林等指標後
之範圍。



本縣國1農3重疊因地制宜地區

72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國1因地制宜1：大於2公頃之國1調整為農3

面積(公頃)行政區處數類型

51.43古坑鄉11現況具耕作事實
且合法農地群聚

山坡地範圍

公展版功能分區 報部版功能分區以古坑鄉石坑段為例

本縣部分國保1土地屬合法農業用地，現況皆作農
業使用，且國保1劃設原因，係因該區屬其他公有
森林區範圍，然為維護⼈⺠權益及地方發展，建
議調整農3。

其他公有森林區

保安林

原區域計畫分區圖

原區域計畫使用地圖

森林區

⼀般農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7.31Ha

國1

農1 農3
國2 國2

國1

農3

農2

保安林

其他公有森林區

古坑鄉

林內鄉

斗六市



73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國1因地制宜1：大於2公頃之國1調整為農3

公展版功能分區 報部版功能分區

國1因地制宜1範圍經本縣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農業利用、且經查定為宜農牧地之土地及具農業生產事實之農
牧用地者，面積規模達2公頃以上者，得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報部版功能分區圖

74三、農業發展地區因地制宜劃設方式
國1因地制宜2：小於2公頃之國1併入毗鄰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共計24處，面積約1.91公頃。

面積(公頃)行政區處數類型涉及因⼦

0.03林內鄉5
其他公有森林區

1.88古坑鄉19

屬國1因子且小於2公頃併入毗鄰國土功能分區者

古坑鄉

林內鄉

原區域計畫分區圖 原區域計畫使用地圖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交通用地

丙建用地

農牧用地
↓

農牧用地

農3
國1



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

類之劃設方式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議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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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

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符合農
業發展地區第⼀類劃設條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10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
達80%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全
國
國
土
計
畫

本
縣
國
土
計
畫

考量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已得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29條、第
29-1條及第29-2條申設部分容許使用設施，已賦予都市活動機能，應視
為都市發展儲備用地，且本縣都市計畫農業區經套疊，亦多符合本縣
「不符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範疇，故本縣都市計畫農業區皆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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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1
農業5(依全國國土計畫劃設者)

未經農地重劃及非灌區範圍

四湖都市計畫

土庫都市計畫二崙都市計畫

水林都市計畫

元⻑都市計畫

古坑都市計畫

褒忠都市計畫

林內都市計畫莿桐都市計畫 台⻄都市計畫

東勢都市計畫 崙背都市計畫

⻄螺都市計畫 大埤都市計畫

四、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之劃設
方式是否妥適

面積
(公頃)處數類型

233.76-非屬農業區；經前項檢視後規模
未達10公頃者

731.5736涉及未經農地重劃及非灌區範圍

318.6716具都市發展及申請容許使用需求

1284.0052總計

國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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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具都市發展及申請容許使用需求者

四、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之劃設
方式是否妥適

涉本議題商業區
開闢率
(通檢)

住宅區
開闢率
(通檢)

公設專
通⼈口
達成率

112年現況
⼈口都計區

面積處數

108.734100.0072.8478.7731,507⻄螺

31.91296.3076.3082.635,371褒忠

25.67293.9455.6269.314,297四湖

33.02296.6776.5080.985,264元⻑

119.346100.0074.5679.853,194大埤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之特殊個案(農業試

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提請討論。

議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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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
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前經行政院
專案核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全
國
國
土
計
畫

依據109年3月12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9次研商會議決議略以：
「……農業相關設施：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之農業
相關設施，建議劃設為農2。城2-2參考指標修正：『城鄉發展性質：上
述案件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滯洪池、農業相關設施之案件者得
劃設為城2-2。』」。

五、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之特殊個案
(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特殊個案之訂定理由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建議

二階
分區面積鄉鎮市單位名稱

本案為設施型開發許可計畫，且其使用及管制之性質
不符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故繼續劃設為城2-2。農2城2-2、

農220.5公頃古坑鄉農業試驗所
花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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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2

農1

城鄉2-2

五、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2之特殊個案
(農業試驗所花卉研究中心)




